
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对东莞市十六届人大
七次会议第 20210102号建议答复的函

贾贵斌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建议》（第 20210102

号）收悉。经综合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税务局、市金融工

作局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加大财政和政策扶持的建议

（一）调整优化村（社区）基本公共服务补助政策。我市将出

台新一轮村（社区）基本公共服务专项资金补助政策，通过加大投

入力度，促使我市 593个村社区公共管理支出负担进一步减轻；各

镇（街道）分档次按照不同比例计提，体现分档级差；对已经基本

完成治安和环卫统筹的经费实行固化补助，腾出财力用于新增公共

管理事务支出；将行政管理扩大到一般公共管理领域，进一步推动

镇（街道）对村（社区）目前承担的社会管理工作进行更全面、更

深入的统筹；强化绩效考核，以减轻村（社区）公共事务支出负担

为根本目标。2019年村（社区）基本公共服务专项资金达 24.29亿

元，对比 2018年度的 20.85亿元增长 3.44亿元，增幅达 16.5%。2020

年下达村（社区）基本公共服务专项资金 24.53亿元。

（二）利用财政奖补助推集体经济组织克服疫情。2020年，为

应对疫情影响，市设立集体经济转型发展专项资金 0.3 亿元专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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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村组集体“工改工”拆旧奖励、厂房物业招商奖励及市经济运行监

测调度指挥部决定扶持的事项。经指挥部审定，专项资金对 9个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集体经济转型发展专项奖励，其中涉及工业改

造类 3宗。专项奖励为村组集体探索改造优化物业结构进行了肯定，

为市进一步建立完善“工改工”奖补政策提供了借鉴。

（三）发挥镇村产业升级补贴奖励政策效用。促进村组集体工

业园升级改造，是我市优化集体物业结构，推动集体经济转型升级

的重要途径。2016年修订出台的《东莞市镇村产业升级补贴奖励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提出对镇村“工改工”项目、创新性经济项目、

商务楼宇项目、回购类项目、拆除重建改造项目、报建费用返还、

信托投资类项目、补办税费返还等开展奖补，引导带动镇村增强集

体经济发展动力。截至 2020年底，共完成产业升级奖补项目 67宗，

拨付财政奖补资金 3241.4302万元。今年 6月 30日，《东莞市镇村

产业升级补贴奖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到期，我局已就修订该办法

做了充足的准备，结合市财政重点绩效工作成果和乡村振兴奖补政

策，强化奖励带动效用，推动镇村工业园区改造和老旧物业提档升

级。

（四）支持村组集体拓展产业空间。为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，

促进镇村工业园转型升级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我市先后印发《关

于加快镇村工业园改造提升的实施意见》等一系列政策，提出开展

产业空间拓展工程，推动产业空间更新。结合村集体的实际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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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提出了村集体自行改造、村集体+产业运营商改造、集体土地

流转改造等多种改造模式，指导村集体以更加灵活高效的方式实施

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。在地价收益、财政补助方面大力支持村集体，

如政府征收村（社区）旧厂房实施“工改工”的，土地出让价款扣除

计提项目及镇街征地拆迁和土地平整等成本费用后，余额可部分或

全部用于支持村（社区）发展；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

土地后自行改造的“工改工”项目计收的地价款，扣除计提项目后，

余额全部用于支持村（社区）发展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还

可以享受相应的拆除补助、新建补助等。

（五）加大乡村振兴用地支持。在用地指标方面，我市大力保

障乡村振兴项目的用地指标。目前国家明确“指标跟着项目走”，对

于经有关部门论证后的优质项目，将适当给予用地指标倾斜，充分

发挥用地指标对村集体经济、发展的支撑作用。根据国家、省有关

工作部署，为保障乡村振兴合理空间需求，破解乡村发展用地难题，

在坚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，

通过村庄整治、土地整理等方式节余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

发展乡村产业项目。

二、关于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建议

我市整体部署，统一推进村（社区）党支部、村（居）委会和

集体经济组织换届，至 2021月 3月完成全市 560个村级集体经济组

织换届选举工作，产生理事会、监事会、股东代表三会架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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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开展教育培训。抓住换届后干部队伍建设契机，我局积

极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人才培育，通过设置科学性、多元化和专

业化的专题课程加强农村干部培训，涵盖农村集体经济政策解读、

业务培训、警示教育等内容，不断强化集体经济人才建设。在完成

换届选举后截止5月底，开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专题培训19场次，

培训新一届村组干部 4500人。

（二）编印政策汇编。结合《东莞市农村（社区）集体资产交

易办法》等重要文件的出台，对 1997年以来我市制定的涉及农村集

体资产管理的重要制度文件进行梳理，编印《东莞市农村（社区）

集体经济管理文件汇编》，并通过“微解读”的方式，分期分批对重

要条文进行解释宣传，提高农资管理人员执行制度意识和能力。

（三）贯彻主管会计制度。调整财务工作组织形式，根据《关

于进一步完善农村会计委派制的指导意见》，将村委派会计的角色

从财务会计提升为管理会计，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升格担任村会计主

管，并指导各村整合现有委派会计、村账镇记会计、联组会计、专

职出纳、资产交易员、会计助理等人员及软硬件设施设备，组建财

务管理办公室，委派会计担任财务办负责人，对其他人员进行业务

指导监督和工作绩效评价。至 2021年 6月底，全市有 27个镇街、

486个村（社区）实行了会计主管制度，镇村占比均超过八成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你们对市农业农村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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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农业农村局

2021年 6月 28日


